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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

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关于“生产矿山（以下简称非煤矿

山）建立本单位采掘（剥）施工队伍或者委托具备相应条件的企

业整体管理（以下简称整体托管）”的规定，不断规范非煤矿山

作业安全秩序，提升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有效防范和遏

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，规

范非煤矿山采掘（剥）施工队伍，2027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非煤

地下生产矿山、2028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非煤露天生产矿山自建

队伍或整体托管，推动非煤矿山安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，从业人

员素质显著提高，职工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显著增强。

二、自建队伍形式和整体托管定义

（一）自建队伍形式。主要包括自招采掘（剥）施工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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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建制接收采掘（剥）施工单位人员、与采掘（剥）施工单位共

同组建控股的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公司、使用同属一家

上级公司的专业化施工队伍等情形。鼓励非煤矿山根据自身实际，

选择上述方式逐步实现队伍自建。

（二）整体托管定义。整体托管是指具备相应条件的承托方，

依据法律法规和委托管理合同，对委托方非煤矿山安全管理、技

术管理、生产运行实施全面统一管理。

三、规范自建队伍

（三）自招采掘（剥）施工人员。非煤矿山可采取社会招聘、

内部转岗等方式自行组建采掘（剥）施工队伍。鼓励非煤矿山变

招工为招生，新招从业人员应当优先录用大中专学校、职业高中、

技工学校相关专业毕业生。对新招从业人员，非煤矿山与新招从

业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，组织集中安全教育培训，保证从业人

员熟悉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条件、风险灾害、避灾路线、自救互救

等内容，从业人员须按国家有关规定，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
（四）整建制接收采掘（剥）施工单位人员。非煤矿山整建

制接收采掘（剥）施工单位现有人员的，应直接与从业人员依法

签订劳动合同，按规定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，将从业人员全面纳

入本矿山生产调度、安全管理、技能培训与劳动管理体系。非煤

矿山井下不得使用劳务派遣工。

（五）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公司。非煤矿山企业



— 3 —

可与采掘（剥）施工单位（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

企业）共同出资组建由非煤矿山控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

化股份制公司，股份制公司按照规定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建立

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“五职”矿长、“五科”专业技术人员，

以及特种作业人员和技能熟练的员工队伍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

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制度规定，制定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，全面

负责非煤矿山安全技术管理、生产经营等工作。

（六）使用同属一家上级公司专业化施工队伍。专业化施工

队伍与所服务的非煤矿山同属一家上级公司管理的，上级公司统

一负责非煤矿山和专业化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，厘清非煤矿山和

专业化施工队伍双方责任，并健全完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管理制

度、技术措施审批和考核奖惩等制度机制，定期对非煤矿山开展

监督检查，确保安全管理责任落到实处。

四、严格整体托管

（七）规范非煤矿山整体托管范围。整体托管应以独立的生

产系统为最小单元，范围包括非煤矿山所有生产系统和为生产直

接服务的调度室、安全监控室、提升机房、通（压）风机房、填

充站（场）、排土场、供配电场所、运输系统等设备设施的运行

管理。委托方和承托方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签订整

体托管合同。

（八）严格承托方准入条件。承托方应当具有法人资格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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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合法有效，未被纳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名单，原则上为大型非

煤矿山企业或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的企业。

承托方应当按规定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“五职”矿长、

“五科”专业技术人员，以及特种作业人员和技能熟练的员工队

伍。承托工程地质复杂、水文地质类型中等及以上、高寒、岩爆、

热害等灾害严重非煤矿山的，承托方应当具有相应灾害治理的技

术水平和安全管理经验。

（九）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责任。委托方和承托方应当在整体

托管合同中明确双方责任。委托方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保证

安全投入所需的资金，可根据自身管理需要，配备有关监督管理

人员。承托方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，建立安全生产管理

机构，配备“五职”矿长、“五科”专业技术人员，以及特种作

业人员和技能熟练的员工队伍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

安全生产制度规定，制定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。实施整体托管，

按照规定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后，方可组织生产。承托方的上级

企业，要对整体托管非煤矿山实施统一安全管理和监督。

五、强化组织实施

（十）压实非煤矿山主体责任。非煤矿山要按照规定要求尽

快明确采掘（剥）施工队伍组织方式，明确实施路径，倒排时间

节点，实施挂图作战，落实推进措施，确保规定时限内完成自建

队伍或者整体托管。要加强整改过程中的安全管理，充分考虑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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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可能出现的人员供给不足、队伍磨合不力、舆情信访事件、

工资总额受限、事故反弹回潮等问题，制定安全管理措施，积极

拓宽招聘渠道，大力培育企业文化，科学排定生产计划，强化人

员实操培训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确保平稳有序过渡。

（十一）落实监管部门责任。各级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

全面摸清辖区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现状，掌握非煤矿山自

建队伍或整体托管的时间进度，坚持执法和服务相结合，帮助解

决非煤矿山整改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引导推动非煤矿山按

时限完成自建队伍或整体托管。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，严厉查处

以包代管、包而不管和违法分包转包、挂靠施工资质、井下使用

劳务派遣工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对 2027 年 5 月 1 日后未完成的非

煤地下生产矿山、2028 年 5 月 1 日后未完成的非煤露天生产矿

山，依法依规责令停产整顿。

（十二）强化国家安全监察。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

要把规范非煤矿山采掘（剥）施工队伍作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督

政的重点，督促协调有关部门为加快推动非煤矿山自建队伍或整

体托管提供政策性支持，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结合年度监察计划，

组织实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抽查检查，对工作推动不力或进展缓

慢的，依法向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提出加强和改善非煤矿山安全

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。

（十三）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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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本意见为准。各级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据本意见，适

时加快修订相关规定，为全面实现非煤矿山新的用工安全管理创

造有利条件。


